
成测中心函〔2022〕2号

关于邀请参加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能力验证计划“锂矿、土壤、水质样品

化学成分分析检测”项目的函

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根据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检验

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市监办函〔2022〕191号）

安排，受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，由四川省地矿局成都综合

岩矿测试中心承担“锂矿、土壤、水质样品化学成分分析检测”项

目的具体实施工作。现将本次能力验证计划实施的有关事项函告

如下：

一、参加对象

（一）全省获得资质认定证书（CMA）、其检测能力涉及“锂

矿：锂；土壤：有机质、全氮；水质：汞、硒”的检验检测机构，

同一家检验检测机构在不同场所开展相同项目检测的应当分别参

加。对应当参加能力验证的机构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，须经省

市场监管局批准。

（二）拟申请涉及“锂矿：锂；土壤：有机质、全氮；水质：



— 2 —

汞、硒”能力验证项目 CMA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可自愿参加

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

（三）鼓励取得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

机构或经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

（四）企业检验检测机构自愿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

二、检测项目与方法

本次能力验证计划共包括“锂矿：锂；土壤：有机质、全氮；

水质：汞、硒”5项参数的检验检测。

各机构可根据资质认定能力范围或实际情况需求选择参加

全部或部分参数。各机构应优先选用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等检

测方法开展检验检测工作，并出具检验检测报告。

三、能力验证费用

本项能力验证费用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成都综合岩矿测试

中心、参试机构共同承担。其中，参试机构收费标准见表 1。

表1 检验检测机构报名费用标准

项目及参数 单价（元） 备 注

锂矿 锂 500

土壤

有机质 500 土壤单个参数费用为

500元，2个参数全做

费用为 1000元。全氮 500

水质

汞 500 水质单个参数费用为

500元，2个参数全做

费用为 1000元。硒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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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验证工作费用请对公转账至以下账号，转账须注明

“2022年能力验证费”。

收款单位：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

银行帐号：51001880836050365822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成都铁道支行

四、报名需知

（一）请各参试机构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前登录能力验证系

统平台（http://106.52.159.244/）进行注册和报名（2021年已注册

系统的单位可直接通过原账号和密码登录报名，请勿重复注册），

并上传《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》（扫描盖章版），完成报名工作。

（二）请各参试机构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前完成能力验证计

划费用的缴纳，并将转账凭证发送至联系 QQ（1041493294）或

邮箱（1041493294@qq.com），机构务必保证报名表上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正确且畅通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样品预计于 8月下旬发放，能力验证作

业指导书随样品寄送。请参试机构于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当天上传

《样品接收确认表》（盖章扫描版）至能力验证系统平台。

（二）各参试机构需在收到样品后 7 个自然日内完成样品的

检测，并在能力验证系统平台完成结果上报工作，无需邮寄结果

及原始记录等纸质资料。

（三）第一次检测结果为可疑、不合格的机构，在接到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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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后，应进行自查自纠，并根据补测通知提交《能力验证计划

补测报名表》，同时按标准交纳补测费用（交费标准与方式同本

邀请函第三条），补考工作在 9 月底前组织完成。

（四）本次能力验证活动结果为“可疑”“不满意”的机构，

按照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年检验检测

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》(川市监办函〔2022〕191号)的“第三

条（三）”进行处理。

（五）在能力验证实施过程中，请各机构真实、客观、及时

上报数据结果，严禁串通结果、提供虚假数据等情况。

（六）报名表、样品接收确认表、结果表等各项资料请登录

能力验证系统平台下载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地址：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25号

联系人：钟琦、苏文峰

邮编：610081

电话：028-83226180、83226282

传真：028-83221597

邮箱:1041493294@qq.com。

QQ:1041493294（加 QQ时请备注机构名称+姓名，以便验证）

单位网站：http:/www.dkcs.com.cn

能力验证系统平台网址：http:/106.52.159.244/





川市监办函〔2022〕191 号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关于开展 2022年检验检测机构能力

验证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

提升检验检测服务供给质量，按照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

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第 39 号令）等有关规定，省局决定开展 2022

年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验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与承担单位

本次能力验证项目与承担单位是：

1．锂矿、土壤、水质样品化学成分分析检测，由四川省地质

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组织实施；

2．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力学性能检验能力验证，由四川

省材科院检验检测有限公司组织实施；

3．农药残留能力验证项目：芹菜中毒死蜱、高效氯氟氰菊酯；

柑橘中丙溴磷、氰戊菊酯；猪肉中恩诺沙星，环丙沙星；大米中

喂GOUGO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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镉、砷，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组

织实施；

4．白酒中铅的含量测定、白酒中塑化剂含量的测定；牛乳粉

中氯霉素的测定，由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组织实施。

二、参加机构

（一）全省获得资质认定证书（CMA）、其检测能力涉及上

述检测领域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同一家

检验检测机构在不同场所开展相同项目检测的应当分别参加。

（二）拟申请涉及本次能力验证项目 CMA 资质的机构可自

愿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

（三）鼓励取得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

机构或经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

（四）企业检验检测机构自愿参加本次能力验证活动。

三、组织实施与工作要求

（一）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组织能力验证工作。各市（州）

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督促辖区内的相关检测机构参加。

（二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由承担单位负责能力验证方案设

计、考核样品制备与发放、验证结果汇总分析、编写验证结果报

告。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要高度重视、周密策划，配备足够的

资源，保证能力验证项目及时、科学、高质量地开展。要切实制

定可行的能力验证实施方案，确保方案的科学性、样品的可靠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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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判定的准确性。要加强统筹协调，组织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各相关机构应独立完成样品检测，不得委托其他单位

进行检测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实施单位报送数据和结果。参加能

力验证的机构弄虚作假、进行串通，经查属实的，视其结果为不

满意，并记入检验检测机构信用档案，承担单位应当报告省市场

监管局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测资质资格。

对应当参加能力验证的机构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，须经省

市场监管局批准。本次能力验证活动结果为“可疑”“不满意”的机

构，自收到结果通知之日起自行整改，整改期间不得向社会出具

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。整改完成后需再次参加该

项目能力验证，直至技术水平得到有效验证，其结果可作为完成

整改证明材料，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确认，确认通过方可向社会

出具检验检测报告。整改后技术能力仍不能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

要求，或者整改期间擅自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的，将按《检

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纳入信用联

合惩戒。

（四）能力验证承担单位违反公正性要求，能力验证活动弄

虚作假，泄漏有关能力验证数据、结果或参加机构商业秘密等有

关信息的，三年内不得承担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并纳入

信用联合惩戒。

四、时间要求

2022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能力验证方案设计和论证，并向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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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检测机构发出通知；

8月 15 日之前完成样品的制备；

9月 15 日之前完成第一次检测结果收集；

10 月 15 日之前完成补测结果的收集；

11 月 15 日前完成技术总结并上报。

五、能力验证结果运用

（一）能力验证结果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社会公布，获得

能力验证满意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在两年内（2025 年底）接受检

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时，可以免于该项目的现场考核。对于

首次申请资质认定的检测机构计入其参加能力验证记录，供现场

评审时参考。鼓励市场监管部门在委托、授权或指定检验检测任

务时，优先选择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检验检测机构提供技术服务。

（二）省市场监管局将结合能力验证结果对检验检测机构进

行分类监管。

六、能力验证费用

验证考核样品制作、资料等成本费用，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承担单位、参试机构共同承担。各有关单位在能力验证计划实施

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省市场监管局认检监管处联系（联系人：

夏凡，联系电话：028-86607623）。

七、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信息

（一）锂矿、土壤、水质样品化学成分分析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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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单位：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

心

地址：成都市高新西区新文路 8 号

联系人：钟琦：18280087820 苏文峰：13880745696

座机：028-83226180、028-83226282

电子邮箱：1041493294@qq.com

（二）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力学性能检验能力验证

承担单位：四川省材科院检验检测有限公司

地址：成都市金牛区恒德路 6 号

联系人：赵飞，13608082042 郑宇，13608083384

座机：028-83396828、028-83328070

电子邮箱：13608082042@163.com、332912316@qq.com

（三）农药残留能力验证项目：芹菜中毒死蜱、高效氯氟氰

菊酯；柑橘中丙溴磷、氰戊菊酯；猪肉中恩诺沙星，环丙沙星；

大米中镉、砷

承担单位：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

地址：成都市静居寺路 20 号附 102 号

联系人：欧阳华学

座机：028-84671866、028-84790687

电子邮箱：ouyanghuaxue@163.com

（四）白酒中铅的含量测定、白酒中塑化剂含量的测定、牛

乳粉中氯霉素的测定

mailto:104149329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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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单位：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

地址：成都市高新西区新文路 8 号

联系人：周佳，13882214510 钟洋，15282376296

座机：028-81059009 028-60233811

电子邮箱：275946785@qq.com、465139463@qq.com

附件：四川省 2022 年能力验证计划项目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9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9 日印发

mailto:592730787@qq.com、165373907@qq.com


附件：

四川省 2022 年能力验证计划项目

序号 项目名称 检测参数 检测方法 实施时间

1
锂矿、土壤、水质

样品化学成分分

析检测

1.锂矿：锂（Li）
2.土壤：有机质、

全氮

3.水质：汞（Hg）、

硒（Se）

1.锂矿

《锂矿石、铷矿石、铯矿石化

学分析方法 第 1部分：锂量测

定》（GB/T 17413.1-2010）；

《稀有金属矿中稀有元素分析

规程》（DZG 93-04）；《锂

辉石、锂云母精矿化学分析方

法》（YS/T 509.1～11-2008）
2.土壤

有机质：《土壤检测 第 6部分：

土壤有机质的测定》（NY/T
1121.6-2006）；《森林土壤有

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》

（LY/T 1237-1999）；《土壤

有机质测定法》（NY/T
85-1988）
全氮：《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定

凯氏法》（HJ 717-2014）；《土

壤全氮测定法(半微量开氏

法)》（NY/T 53-1987）；《森

林土壤氮的测定》

（LY/T1228-2015）
3.水质

汞（Hg）:《地下水质分析方法

第 26部分：汞量的测定冷原子

吸收分光光度法》（DZ/T
0064.26-2021）；《地下水质

分析方法 第 81部分：汞量的

测定原子荧光光谱法》（DZ/T
0064.81-2021）；《水质 汞、

砷、硒、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

光法》（HJ 694-2014）；《农

田灌溉水中汞的测定 催化热

解-原子荧光法》（NY/T
3789-2020）；《水质 汞的测

定 原子荧光光度法》（SL
327.2-2005）
硒（Se）：《地下水质分析方

法 第 37部分：硒量的测定催

化极谱法》（DZ/T
0064.37-2021）；《水质 汞、

7-11月



序号 项目名称 检测参数 检测方法 实施时间

砷、硒、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

光法》（HJ 694-2014）;《水质

总硒的测定 3,3＇-二氨基联苯

胺分光光度法》（HJ
811-2016）；《水质 硒的测定

原子荧光光度法》（SL
327.3-2005）

2

SBS 改性沥青防

水卷材力学性能

检验能力验证

7-11月

3

农药残留能力验

证项目：芹菜中三

唑磷、高效氯氟氰

菊酯；柑橘中杀扑

磷、氰戊菊酯

三唑磷、高效氯氟

氰菊酯、杀扑磷、

氰戊菊酯

GB 23200.8-2016 或 GB

23200.113-2018 或 GB

23200.121-2021 或 NY/T

761-2008

7-11月

4
猪肉中恩诺沙星，

环丙沙星

恩诺沙星、环丙沙
星

自行选择，适用于考核项目且现
行有效的标准方法或其它方法
均可。

7-11月

5 大米中镉、砷 镉（Cd）、总砷（As）

镉：GB 5009.268-2016或
GB 5009.15-2014

总砷：GB 5009.268-2016或
GB 5009.11-2014

7-11月

6
白酒中铅的含

量测定 铅(以 Pb计)
GB 5009.12-2017 食品安
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
测定 第一法及第二法

7-11月



序号 项目名称 检测参数 检测方法 实施时间

7 牛乳粉中氯霉
素的测定

氯霉素

GB/T 22338-2008 动物源
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

留量测定
GB 31658.2-2021 食品安
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
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定
液相色谱－串联质谱法

7-11月

8 白酒中塑化剂
含量的测定

DBP、DEHP
GB 5009.271-2016《食品安
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邻苯
二甲酸酯的测定》（第二

法）

7-11月




